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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::交通运输部关于国际航行船舶临时进出

宁波舟山港部分港区码头期限的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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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口岸管理办公室:@

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口岸管理办公室关于国际航行船舶继续临

时进出宁波舟山港浙台(舟山普陀)经贸合作区客货滚装公用码头

的请示》(浙目岸办@2048@20专)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口岸管理办公

室关于国际航行船舶临时进出舟山港口岸新奥(舟山)液化天然气

有限公司1号码头的请示》(浙口岸办@2018@21专)和《浙江省人

民政府口岸管理办公室关于国际航行船舶继续临时进出宁波舟山

港石浦港区新港码头的请示》(浙口岸办(2018@22号)收悉。根据

《国务院关于口岸开放的若干规定》，经征询国家检查检验机构和

军委联参意见，同意国际航行船舶临时进出宁波舟山港浙台(舟山

普陀)经贸合作区客货滚装公用码头、石浦港区新港码头，期限自

2018年8月9日至2019年2月8日。同意国际航行船舶临时进

出宁波舟山港白泉港区新奥(舟山)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1号码

头，期限自批准之日至2019年2月8日。

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抄送，·何建中副部长，公安部(2)、海关总署(2)，军委联合参谋部，¨;

浙江海事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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